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
：

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３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并启用壹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借款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该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９．１１

条，“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应当在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因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为

１

亿元，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５．２４％

（按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计算），所以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食品）

２

、公司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西村水厂路

５

号自编

３７

栋

３

、法定代表人：陈子召

４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

的商品除外）；货物装卸，代办仓储；自有物业租赁及管理（限消防已验收合格的物业）；农副产品收购（不含国家专营专控

商品）；食品冷藏及空调、冷藏设备的技术咨询；畜禽饲养及技术服务、农业种植（由分公司办照经营）；商贸信息咨询。

６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股权

１００％

）。

７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弘食品总资产

５８

，

１９０．６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６

，

６８４．５３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为

０

元），

净资产

３１

，

５０６．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５．８６％

，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

２

，

５２９．２７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广弘食品总资产

５８

，

０２２．１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６

，

０８７．２４

万元（其中贷款总额为

０

元），净资产

３１

，

９３４．９３

万元，资产

负债率为

４４．９６％

，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３

月的净利润

４２８．８３

万元。广弘食品近三年连续保持盈利、具有良好的信用等级。综上，广

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资信状况，其本身具有较强的偿还能力。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依据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给予全资子公司广弘食品壹亿元综合授信借款额度总额， 广弘食品将根

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公司广弘食品为公司主要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其

１００％

股权，且该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可控。 为确保顺利完成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注入资产净利润同比增长

１０％

”的经营目标，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广弘食

品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并启用壹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借款额度提供担保， 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

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包括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１

亿元，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

１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５．２４％

。 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
：

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４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３７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３７

楼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

授权代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并启用

１

亿元人

民币综合授信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持其法人单位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登记日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因故不能出席者，可亲自签署个人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表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外

地股东可先通过传真或邮寄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以传真或邮寄信函收到时间为准）。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鹤山市人民西路

４０

号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

５２９７００

联系人：苏东明

电话：（

０７５０

）

８８８８８８８

转 传真：（

０７５０

）

８８８９６７３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３

、股东登记表和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

（注：本股东登记表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股东（公章或签名）：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
：

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１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以传真方式、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独立董事张硕城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独立董

事龚洁敏女士代表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崔河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的自查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下属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并启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借款额度》的议案。

为确保顺利完成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注入资产净利润同比增长

１０％

”的经营目标，公司下属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申请并启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借款额度，额度有效期一年，可循环使用，

贷款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 董事会授权广弘食品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具体授信借款额度使用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并启用

１

亿

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借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１３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同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１４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３７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３７

楼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

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有关要求，以及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广东广弘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并启用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借款额度提供担保的情况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向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申请并启用

１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借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公

司拟提供的本次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经核查，除上述为全资子公司进行担保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
：

张硕城
、

杨卫华
、

龚洁敏
二

Ｏ

一
Ｏ

年四月二十三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董事长朱继民、总经理钱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宗彦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８

，

８２２

，

４９９

，

７７５．２２ １８

，

５０７

，

６４４

，

８０２．６１ １．７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７

，

７５９

，

７２８

，

３５３．８３ ７

，

７１１

，

５１４

，

３０６．８３ ０．６３％

股本
（

股
）

２

，

９６６

，

５２６

，

０５７．００ ２

，

９６６

，

５２６

，

０５７．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６２ ２．６０ ０．７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６

，

６０４

，

８２０

，

７６９．５９ ５

，

５８２

，

１６４

，

５７７．０５ １８．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４８

，

２１４

，

０４７．００ ７３

，

５５８

，

８９１．５５ －３４．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４７

，

４１５

，

４６４．０７ ２９０

，

７３５

，

５２１．９０ －８３．６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１０ －８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２４８ －３４．２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２４８ －３４．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６２％ ０．９５％ －０．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０．６６％ ０．２９％ ０．３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

，

２９５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

，

０２１．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０６７

，

９９４．７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

，

８５１．０６

合计
－３

，

２１０

，

８３５．３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４６

，

００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首钢总公司

１１５

，

５２１

，

３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９４

，

５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

，

５５７

，

５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６

，

０８９

，

１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

，

４３７

，

５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６５９

，

３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裕阳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２２４

，

１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８４４

，

８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８

，

５４０

，

８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公司本期净利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出口同比增加导致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
长

；

二是由于顺义冷轧部分在建项目竣工投产
，

涉及该部分项目的贷款利息不再资本化
，

导致财务费用较上
年同期增加

。

２．

公司本期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减少主要原因为本期存货及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

３．

本期其他应收款及在建工程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由于贵州首钢产业投资公司增加首黔子公司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序
号

证券
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

元
）

期末持有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值
（

元
）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

报告期损益
（

元
）

１

股票
０００８２５

太钢
不锈 ２６

，

７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５３９

，

１１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２９５

，

０００．０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０．００

合计
２６

，

７１２

，

０００．００ － ２５

，

５３９

，

１１９．００ １００％ －４

，

２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３．５．３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三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吴庭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建雄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２

，

６８５

，

８４８

，

５０８．９７ １２

，

０１２

，

８００

，

１６８．３４ ５．６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
益

）（

元
）

６

，

７５６

，

１２６

，

２９７．３２ ６

，

５６４

，

５１７

，

０５３．３４ ２．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６９２７ ３．５８８ ２．９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２７７

，

９５５

，

０７６．２２ －１７．８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５１９ －１７．８８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１９１

，

６０９

，

２４３．９８ １９１

，

６０９

，

２４３．９８ －０．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４７ ０．１０４７ －１９．２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４１ ０．１０４１ －１９．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４７ ０．１０４７ －１９．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８８ ２．８４

减少
１．５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８６ ２．８２

减少
１．５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

，

７８４

，

６６５．３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４６

，

１６６．３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５１

，

３１３．９１

合计
１

，

０８７

，

１８５．０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６６

，

９０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

，

５０３

，

７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

１８

，

３８１

，

６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５

，

８６４

，

８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９９９

，

８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９１９

，

０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文登市森鹿制革有限公司

４

，

８４３

，

６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证红利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０２

，

６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２６

，

６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
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９７９

，

２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注：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高速公路公司”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幅度
（

％

）

原因
货币资金

２０６

，

０６９

，

１９８．８７ ４３３

，

９７４

，

９６８．５６ －５３％

主要是募集资金使用完毕所致
应收账款

２６４

，

８７１

，

１３１．９７ １７３

，

４４２

，

２４２．５９ ５３％

主要是应收通行费收入增加
预付账款

８２８

，

８７４

，

３２２．２２ ５２２

，

２８０

，

０６１．２１ ５９％

主要是福泉高速公路扩建工程预
付工程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３

，

８０４

，

９６３．６９ ２

，

５１５

，

１８８．２８ ５１％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代
垫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
产 ４９

，

２１７．９１ ７３

，

４３７．７５ －３３％

坏账准备冲回

短期借款
２

，

５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银
行借款增加

应交税费
１８５

，

３７７

，

３２４．７２ １４５

，

８１３

，

１５１．２３ ２７％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企业所得税增
加

其他应付款
１３

，

９０８

，

８４５．３３ ３７

，

４９７

，

７９８．７４ －６３％

本期支付应付款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３４

，

１３１

，

５００．００ ７５

，

３９５

，

４８６．４３ －５５％

主要是兴业银行美元借款变更还
款计划所致

，

由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分
８

期还本变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一次还本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数 上期数 增减幅度

（

％

）

原因

财务费用
２５

，

４３８

，

９０７．０５ ３７

，

６８３

，

２５７．８４ －３２％

主要是本期公司经营周转借款减
少

资产减值损失
－９６

，

８７９．３１ １８９

，

８３４．８６ －１５１％

坏账准备冲回
投资收益

－１２

，

４８１

，

８４８．３６ －１０

，

３３１

，

３１０．２４ ２１％

主要是浦南高速公路亏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８７１

，

８１０

，

４２２．０９ －４６４

，

１２９

，

４６６．０６ ８８％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支
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６５

，

９４９

，

５７６．２８ ２４７

，

４９５

，

７８８．４５ ４８％

主要是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银
行借款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６６

号）核

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

３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６．４３

元。 本次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２５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人民币

４２

，

７５９

，

５００．００

元后的募集资金余款人民币

２

，

２０７

，

７４０

，

５００．００

元，

已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余款扣除发行推介费用、信息披露费用、

律师费用、审验费用、登记托管费用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２０１

，

３０２

，

７０９．２４

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１８２

，

９６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增发招

股意向书》的相关约定，董事会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置换上述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公司已将本次增发的全部募集资金

２２０

，

１３０．２７

万元使用完毕，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办理了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２

、福厦高速扩建工程

福厦高速扩建工程包括泉厦高速扩建工程和福泉高速扩建工程，其中泉厦高速扩建工程由本公司投资建设，福泉高速

扩建工程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福泉公司投资建设。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福州至厦门高速公路扩建工程的议案》。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下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泉、泉厦高速公路扩建项目经营年限的批复》（闽政文［

２００８

］

１６８

号），同意本公司福厦、泉厦高速公路扩建项目作为经营性收费公路项目进行建设和经营，扩建后收费年限

２５

年，分别

自福泉、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全路段建成通车之日起计算。

根据交通部《关于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交公路发［

２００８

］

４６４

号），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

项目路线全长

８１．８８

公里，初步设计概算

６５．９５

亿元，工程于

２００７

年底开工，预计

２０１０

年建成通车。 根据交通部《关于福州

至泉州公路改扩建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交公路发［

２００９

］

１３４

号），福泉高速公路扩建工程项目路线全长

１４２．３７

公里，初步

设计概算

９０．４３

亿元，工程于

２００７

年底开工，预计

２０１１

年建成通车。 报告期内，福厦高速扩建工程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福泉

高速公路扩建工程报告期内完成投资

５４

，

００５．３７

万元，实际已完成总投资

２４６

，

０１９．６８

万元，占预算总投资额比例为

２７．２１％

；

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报告期内完成投资

３４

，

６６９．２３

万元， 实际已完成投资

３２６

，

６０７．７３

万元， 占预算总投资额比例为

４９．５２％

。

３

、投资南平浦南高速公路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公司

２００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浦南

公司）的议案》，浦南公司由省高速公路公司、本公司和福建省南平市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南平高速公司

＂

）三

方投资设立，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股权比例：省高速公路公司占

４１．０８％

、本公司占

２９．７８％

、南平高速公路公司占

２９．１４％

。

浦南公司经营范围为浦南高速公路的建设投资、经营管理、养护等。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批复，浦南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

限为自全路段通车之日起计算

２５

年。

浦南高速公路全长约

２４５

公里，项目投资概算

９８０

，

３８７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３１５

，

７００

万元，其余为银行贷款。 三方股

东按各自股权比例分别承担项目资本金部分，其中本公司应出资

９４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项目资本金为暂定数，如股东应缴纳而

未按照规定认缴的， 为保证工程支付需要， 可由其他股东垫付， 待工程竣工决算时按各家股东的实际出资确定股权比例。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浦南高速公司第三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组建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议案，省高

速公路公司对浦南公司的出资比例从原来的

４１．０８％

调整为

５７．５５％

， 南平高速公司的出资比例从原来的

２９．１４％

调整为

１２．６７％

，本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省高速公路公司与南平高速公路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南平高

速公路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浦南高速

１２．６７％

的股权转让给省高速公路公司。 截至报告期末，省高速公路公司对浦南公司的出

资比例为

７０．２２％

，本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２９．７８％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改承诺及履行情况：

（

１

）省高速公路公司承诺，其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２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承诺，其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

３

）在本次改革方案实施后，省高速公路公司和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承诺将在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提

议并赞同福建高速进行现金分红，每年现金分红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７０％

。

（

４

）在本次改革方案实施后，省高速公路公司和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承诺将提议并赞同福建高速

２００６

年中期实施公

积金转增股本议案：福建高速向全体股东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转增比例为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

５

）在本次改革方案实施后，省高速公路公司承诺：

①

在浦城

－

南平高速公路通车时将所持有的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浦南公司

＂

）部分股权转让给福建高速，以支持福建高速控股浦南公司；

②

福建高速对省高速公路公司

所拥有的已通车路段享有优先购买权；

③

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将在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把国家高速公路主干线沈阳

－

海口线福建境内的罗源

－

宁德高速公路注入福建高速。

以上各项承诺均按约履行。 其中第（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③

项已履行完毕。 其余各项均按约履行中。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省高速公路公司和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承诺：对其持有的在福建高速股权分置改革中形成的总

计

９３６

，

４３４

，

９８２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可申请解除限售之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三年。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１

、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８２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本次派发红

利总额为

１８２

，

９６０

，

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２０７

，

７４０

，

２９４．７１

元结转下一年度；

２

、公司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８２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

，

７４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以上

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

吴庭锵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
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张硕城 独立董事 因出差在外 龚洁敏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崔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增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总资产
（

元
）

９３９

，

４９５

，

２２３．８５ ９３１

，

３３４

，

１３０．０１ ０．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

元
）

６５２

，

０８０

，

３８３．６６ ６４３

，

１１２

，

１９６．３８ １．３９％

股本
（

股
）

５８３

，

７９０

，

３３０．００ ５８３

，

７９０

，

３３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１２ １．１０ １．８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５２

，

１５５

，

４０６．５０ ２２３

，

４１６

，

２９７．６７ １２．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８

，

９６８

，

１８７．２８ １４

，

１３８

，

２７５．４８ －３６．５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４１

，

５１８

，

８１６．６９ １６

，

３２１

，

０７２．９７ －３５４．３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７ ０．０３ －３３３．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３７．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３７．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８％ ２．３５％ －０．９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５％ ２．１０％ －１．０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２

，

８５２

，

７７７．７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９

，

７８８．４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３３

，

１４１．５７

合计
２

，

１９９

，

４２４．６９

对重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说明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公司与桐乡长威置业有限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签订

《

委托贷款协议单项
》，

公司委托交通银行向桐乡长威置业有限公司发放人民币
１

亿元贷款
，

期限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合同期内均按年利率
１３％

的固定利率执行
。

本期确认委托贷款利
息收入

２

，

８５２

，

７７７．７８

元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１

，

６９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崔玉梅
２

，

０３２

，

８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陆世好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海清

１

，

０７４

，

０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汇理银行

９２５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汤维中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梁剑

６５４

，

８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李临临

５６４

，

２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王瀛

５４７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朱大力

５１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兴娣

４７９

，

７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应收账款增加
１３０．６２％

，

主要是本期经营规模扩大和季节性销售增加所致
；

２．

预付款项减少
７０．１９％

，

主要是本期将预付账款结转库存商品和在建工程所致
；

３．

应收利息减少
１００．００％

，

主要是本期收到上年计提的应收委托贷款利息所致
；

４．

在建工程增加
１１４８．６８％

，

主要是公司将购买的房屋建筑物因改造而转入本科目所致
，

５．

生产性生物资产增加
３１．４９％

，

主要是因生产规模扩大而增加所致
；

６．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６７．７６％

，

主要是本期发放了上年度计提的效益工资所致
；

７．

专项应付款减少
１００．００％

，

主要是本期专项支出增加所致
；

８．

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３２．７９％

，

主要是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
２０１０

年春季免费教材结算未确认所
致

；

９．

销售费用减少
５７．１１％

，

主要是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本期运费减少所致
；

１０．

财务费用减少
４９５．３６％

，

主要是本期增加委托贷款利息收入所致
；

１１．

营业利润减少
３９．２０％

，

主要原因是下属农牧企业本期的毛利减少所致
；

１２．

营业外支出减少
９９．８５％

，

主要是由于本期减少合同违约金支出所致
；

１３．

利润总额减少
３５．７２％

，

主要原因同营业利润的变动原因
，

另外也受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减少的影
响

；

１４．

净利润减少
４３．４５％

，

主要原因是农牧企业本期的毛利减少
，

另外也受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减少的影
响

；

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３６．５７％

，

主要原因同净利润的变动原因
；

１６．

少数股东损益减少
１８８．１０％

，

主要是由于下属南海种禽公司本期亏损而使少数股东损益大幅减少
所致

；

１７．

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
５４．２３％

，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

１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９５．８３％

，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往来款减少所致
；

１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
１２４．７７％

，

主要是由于国家的税收政策变化而使本期支付的企业所得税大幅
增加所致

；

２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３５．５５％

，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往来款减少所致
；

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３５４．３９％

，

主要原因是受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

收到往来
款减少和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

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的共同影响
。

２２．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

主要是本期收到了委托贷款利息所致
；

２３．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２７３．５０％

，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增
加所致

；

２４．

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８５．７１％

，

主要是本期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

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１００．００％

，

主要是由于本年无筹资事项而减少了该项现金流入
和流出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
弘公司

）

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
：（

１

）

自本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 （

２

）

若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
，

存在公司的部
分股东因未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等原因导致其
无法向流通股股东支付送股对价

，

广弘公司将先行垫付该
部分送股对价

。 （

３

）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
，

广弘
公司赠送

９

，

０００

万元现金给本公司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价
的一部分

。 （

４

）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
，

广弘公司
豁免本公司欠其

２１

，

９１９．１１

万元的债务作为股权分置改革
对价的一部分

。

截止本报告日
，

广弘公司已履行
上述承诺中的第
（

２

）、（

３

）、（

４

）

项
，

第
（

１

）

项承诺事
项仍在严格履行
中

。

股份限售承
诺

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１

、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２

、

除广弘公司外的其他非流通股东
承诺自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３

、

广弘公司在重组
方案中对于股份锁定承诺

：

自贵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
毕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

锁定期
＂

），

未经贵公司书面同意
，

我司
除贵司股权分置改革需要为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代垫股份情
形外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出售

、

要约出售
、

质押
、

出
借

、

授予任何期权
、

转让和处置本次发行的或在锁定期内因
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贵司股份

、

权益或其他经济
利益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受让
、

股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
增持的股份

）。

截止本报告日
，

承诺事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１

、

为了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
，

广弘公司做出如下
承诺

：（

１

）

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粤美雅控股股东的义务
，

在不与法律
、

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

在权利所及范围内
，

本
公司以及其他全资

、

控股子公司在与粤美雅关联交易时将
按公正

、

公平
、

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
；（

２

）

本公司承诺在粤美
雅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３

）

本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
用粤美雅的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在任何情况下
，

不要求粤美
雅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４

）

不利用本公司所处控
股股东地位

，

就粤美雅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
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

，

故意促使粤美雅的股
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侵犯粤美雅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
议

；（

５

）

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承诺
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

，

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
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且如同与独立第三者的
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

，

依法签订协议
，

履行合法程
序

，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广东美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粤美雅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６

）

本公司将不会要求
和接受粤美雅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
第三者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

２

、

广弘公司对于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

：

①

本公司确认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
股子公司目前没有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对粤美雅重组完
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
或活动

。

本公司承诺将不会
、

并促使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不会
：（

１

）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
，

单独或与他
人

，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
、

或协助从事或参与
与粤美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业务和活动

；（

２

）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
，

以任何形式支
持粤美雅或粤美雅附属企业以外的他人从事或参与与粤美
雅

（

包括粤美雅附属企业
）

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

；（

３

）

以其他方式介入
（

不论直接或间接
）

任
何与粤美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

②

如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
司发现任何与粤美雅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新业务机会

，

将立即书面通知粤美雅
，

并保证粤美雅
或其附属企业对该业务机会的选择权

。

③

如本公司及其所
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拟向第三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将来其可能获得的
与粤美雅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相竞争的新
业务

、

资产或权益
，

本公司将保证粤美雅或其附属企业对该
新业务

、

资产或权益的优先受偿权
。

④

在本承诺有效期内
，

如粤美雅及附属企业有意开发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新业务
或项目

，

除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在当
时已从事或参与的业务或项目外

，

本公司将不会
、

且将促使
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不会从事或参与
与粤美雅该开发业务或项目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
争的业务和项目

。

⑤

在本承诺有效期内
，

本公司及其所属分
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不会
：

单独或连同任何其他人士
，

通
过或作为任何人士

、

机构或公司的经理
、

顾问
、

雇员
、

代理人
或股东

，

在与粤美雅或粤美雅附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
争的情况下

，

故意的游说或唆使任何曾与粤美雅或粤美雅
的附属企业进行业务的人士

、

机构或公司
，

或任何正与粤美
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协商的人士

、

机构或公司
，

使其终止
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交易

；

或减少该等人士
、

机构或公司通常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的业务
数量

。

⑥

如违反以上承诺导致粤美雅遭受损失
，

本公司将向
粤美雅进行充分赔偿

。

３

、

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
况

：

收购人广弘公司承诺
：

本次收购所获得的粤美雅股份自
本次收购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除上述承诺外
，

收
购人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

截止本报告日
，

承诺事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

重大资产重
组时所作承
诺

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公司重组方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重组方案中承
诺

：

１

、

广弘公司对于股份锁定承诺
：

自贵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完毕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

锁定期
＂

），

未经贵公司书面同
意

，

我司除贵司股权分置改革需要为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代
垫股份情形外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出售

、

要约出售
、

质押
、

出借
、

授予任何期权
、

转让和处置本次发行的或在锁
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贵司股份

、

权益或
其他经济利益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受让
、

股份拆细
、

派送红
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

）。

非公开发行股份锁定承诺
：

公司控
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郑重承诺

：

粤美雅本
次向我公司发行的

１８７

，

２７４

，

４５８

股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及粤美雅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锁定
期

”）

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

在锁定期内
，

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
产生的任何股份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
增持的股份

）

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

２

、

广弘公司承诺
：“

保证
粤美雅重组完成后

，

拟注入资产当年实现盈利不低于盈利
预测水平

，

后续两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

即
２００８

年不低于
５８６５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不低于
６４５２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不低
于

７０９８

万元
，

不足部分由广弘公司现金补足
。

上述盈利预
测的数据以粤美雅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为准

。

在该等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７

日内
，

广弘公司应将不足部
分款项划付至粤美雅账户

。 ”

３

、

广弘公司对于保持独立性承
诺

：

广弘公司将与粤美雅在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等
方面保持相互独立

，

现承诺如下
：

①

保证粤美雅的人员独
立

： （

１

）

我公司推荐的粤美雅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
人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如获粤美雅董事会聘
任

，

将专职在粤美雅工作
、

并在粤美雅领取薪酬
，

不在我公
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双重任职

； （

２

）

我公司保证
粤美雅的人事关系

、

劳动关系独立于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
业或控股子公司

。

②

保证粤美雅的财务独立
：（

１

）

粤美雅继
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

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核
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

２

）

粤美雅继续保持独立在银行开
户

，

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企业不与
粤美雅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

３

）

粤美雅依法独立纳税
； （

４

）

粤美雅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

我公司不干预粤美雅的资
金使用

。

③

保证粤美雅的机构独立
：

粤美雅将依法保持
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保持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与我公
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企业之间在办公机
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

④

保证粤美雅的资
产独立

、

完整
：

我公司保证不占用粤美雅的资金
、

资产及其
他资源

。

⑤

保证粤美雅的业务独立
：（

１

）

保证粤美雅在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

２

）

保证我公
司

（

包括我公司控制的企业
）、

关联方及实际控制人避免与
粤美雅发生同业竞争

；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
，

杜绝非
法占用粤美雅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并且不要求粤美雅提供任
何形式的担保

； （

３

）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
、

以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

，

干预粤美雅的重大决
策事项

，

影响粤美雅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的独立性
。

截止本报告日
，

承诺事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

发行时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
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非现场接待 非现场接待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
下

，

对公司经营
、

行业状况等情
况作出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非现场接待 非现场接待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
下

，

对公司经营
、

行业状况等情
况作出说明

３．５．３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２

、

报告期内
，

公司持股
３０％

以上股东未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的计划
。

３

、

报告期内
，

公司无重大合同签订情况
。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

崔 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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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００５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相关制度规定，因公司独立董事洪波先生连任时间将满

６

年，董事会同意其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意推荐

徐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其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洪波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

６

年时间里，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忠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公司董事会对洪波先生在

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徐军先生简历

徐军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法硕士。 拥有律师执业资格、证券律师从业资格、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曾任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法官，福建省德胜（联建）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专职法律顾问，福建经济贸易律师

事务所专职律师、副主任，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主任，福建省律师协会第七届副会长、第八届常务副会长，

福建省律师协会省直分会第一届会长、第二、第三届常务理事，福建省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务理事，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为

华资企业服务法律顾问团特聘律师。 现任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福州分所主任，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１．

本人姓名： 徐军

２．

上市公司全称：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３．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为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为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参与了有关中介服务项目？ 是否为

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为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为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 徐军 （正楷体签名）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

人是否适合担任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
：

徐军
（

签字
）

日期
：

２０１０．４．２０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徐军 ，作为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福建发展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

徐军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于福州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就提名 徐军先生 为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 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

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

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５

、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

的后果。

提名人
：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盖章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于福州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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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高速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６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时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

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金仕顿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

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金仕顿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二
○○

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２

二
○○

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３

二
○○

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否
４

二
○

一
○

年度财务预算预案 否
５

二
○○

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否
６

二
○○

九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否

７

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的议案 否

８

关于二
○

一
○

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否

９

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
二
○

一
○

年借款额度的议案 否

１０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否
１１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否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五届七次、 八次董事会和五届五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ｊｇｓ．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和

４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证券时报》。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参会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

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委托人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的书面委托书、法人

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委托人的书面委

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３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前将上述资料的复印件邮寄或传真至本公司，出席会议前凭上述资料于签

到处登记。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五、其他事项：

１

、大会会期预期不超过一天，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它有关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０７７３６６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０７７３６６

通讯地址：福州市东水路

１８

号福建交通综合大楼

２６

层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１

特此通知。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权指示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二
○○

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二
○○

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二
○○

九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二
○

一
○

年度财务预算预案
５

二
○○

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二
○○

九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７

关于续聘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的议案

８

关于二
○

一
○

年度借款额度的议
案

９

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
于二

○

一
○

年借款额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如股东本人未对有关议案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本委托书有效期自委托之日起至本次

会议结束。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年第一季度报告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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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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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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